《自治区教育厅关于落实法治广西建设规划（2021-2025年）实施方案》文件解读

 一、出台文件的背景是什么？

为贯彻落实《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的重大战略部署，推进更高水平的法治广西建设，根据《法治广西建设规划（2021—2025年）》《全国教育系统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八个五年规划（2022-2025年） 》《广西教育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等相关部署要求，我厅制定了《自治区教育厅关于落实<法治广西建设规划（2021-2025年）>实施方案》。
  二、2025年目标任务是什么？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统领，紧密围绕法治广西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立足我区教育事业改革发展全局，坚持立法、执法、守法、普法一体建设，促进广西教育法律规范体系更加完备，依法行政水平明显提升，法治保障体系更加健全，为实现教育现代化提供法治保障。
  三、涉及教育系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一是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把宪法法律学习列为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重要内容，纳入党和国家工作人员培训教育体系。加强青少年宪法法律教育，增强青少年的规章意识、法治观念。充分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全面落实《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着力提升法治课教师专业教学能力。大力推进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基地建设，将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基地纳入社会实践大课堂活动场所范围。不断完善法治教育协同工作机制，完善法治副校长制度。抓好国家宪法日宣传活动，持续开展国家宪法日教育系统“宪法晨读”活动和全区学生“学宪法 讲宪法”活动。

二是推动完善教育地方性法规体系。坚持教育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持续推动教育地方立法工作，推进广西学前教育立法和职业教育法规修订等工作，构建体系健全、内容完备、层次合理的教育地方性法规体系。坚持立改废释并举，逐步建立上下衔接、配套互补的教育法规政策体系，使教育各项管理服务工作有法可依。
三是完善教育执法机制。积极推进教育领域综合执法，结合教育特点和地方实际，探索将部分涉及面广、影响面大的执法事项纳入地方政府综合执法范畴，落实乡镇、街道责任，建立网格化监管体制。健全政府牵头协调处理非法办学、违法收费等涉及群体利益、社会安全稳定的教育重大违法案件的工作机制，提高防范和应对重大法律风险的能力。加强与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的协作，针对市场主体实施的教育培训活动建立联合执法机制。理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执法权限，推动执法力量下沉。
四是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优化教育行政执法程序，保障行政相对人听证等合法权益。完善教育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制度，细化、量化各类行政处罚事项行政裁量标准。落实“三项制度”。加快完善教育行政执法信息公示制度、强化执法信息事前、事中、事后公开。推进教育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加强执法过程录音录像，完善执法档案管理，固定保存执法证据，实现执法全程留痕。健全完善重大教育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
五是健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体系。严格落实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义务教育法》，筑牢未成年人的安全保护网，全力做好未成年人的义务教育入学保障工作，组织开展控辍保学攻坚行动，及时部署恢复控辍保学工作，全面排查学生辍学倾向，合理确定重点监测对象，确保适龄未成年学生接受义务教育，保障其权益学生的劝返工作。
六是实施卓越法治人才教育培养计划，重点建设一批自治区级和国家级一流法学专业建设点和一流法学相关课程。支持法学相关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建设，鼓励法学专家加强实务部门的交流合作，积极参与决策咨询。支持高校面向东盟、“一带一路”国家加强培养涉外法治人才，支持广西外国语学院等高校培养具备法学和东盟小语种素养的复合型人才。



